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中国三峡建设年鉴 > 综述     

 
  

长江三峡工程输变电工程设计工作纲要 
  

  

1994-12-23 10:39 

 

(本《纲要》由能源部以能源计〔1993〕192号文通知印发)  

(一)前言及总则 

长江三峡工程规模空前，技术复杂，是多目标综合开发、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跨世纪的重大战略工

程。三峡工程主体的三峡水电站，丰、枯出力变化的调节补偿，经济效益的发挥和安全运行等，都必须

依托电网，在电网的统一调度下，才能实现。三峡水电站地处我国电网的中心，它的建成发电，必将促

成大区域电力电网的联网，实现更大范围内的水、火电和跨流域经济调节。因此，三峡工程输变电工程

涉及的供电范围广，建设持续时间跨度长，不同于一般大型水电工程送出的设计，具有特殊的艰巨性和

复杂性，是一项起点高、必须反映90年代先进输变电技术水平的巨大系统工程。既需要与三峡工程总体

特别是枢纽工程中有关机电的设计相配合，又要考虑电网发展和建设规律和特点，只有严格按相应的建

设程序，进行各阶段的勘测、规划和设计，才可能避免出现大的偏差或失误。 

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协调地完成三峡工程输变工程设计任务，特制定本工作纲要，作为参

入规划设计的各单位共同遵循的规定和依据。 

(二)编制依据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五次会议：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2.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包括发电与电力系统专

题预审意见。 

3.有关电力设计规程、导则、条例： 

(1)电力系统设计技术规程； 

(2)电力系统技术导则； 

(3)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 

(4)输变电设计规程； 

(5)电力工程经济分析暂行条例； 

(6)其它设计规程、规定。 

4.国家批准的及批准调整的电力“八五”计划及十年规划； 

5.能源部编制的“八五”计划调整建议，十年规划建议及2020年规划意见。 

6.国家有关法令、规程、规范和条例。 

7.国外有关电力系统规划及标准作为参考资料。 

(三)任务要求 

三峡工程输变电工程设计任务分以下几个方面： 

1.三峡水电站供电范围内的电力系统规划设计。 

2.输变电工程设计。包括输变电工程的选点、选线和输变电单项工程初步设计、招标设计，施工图

设计。 

3.三峡工程枢纽工程机电部分设计的配合。 

4.与三峡水电站供电区相邻的大区域联网及全国联网的电力系统规划。 

5.三峡水电站供电范围内的电力系统和以三峡为中心大区域联网的电力调度(含通信网、自动化装

置)的规划设计。 

6.围绕上述规划设计工作分阶段开展的重大科技课题研究。 

7.围绕上述任务的分阶段、分部类(或项目)的投资估算或概、预算。 

(四)设计阶段 

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进度，按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安排分为五个阶段。输变电工程设计相应

地分阶段的工作进度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及工程立项。包括输变工程在内的这项工作已经完成并经七届人大

 



五次会议批准。 

第二阶段：三峡工程初步设计。总的要求是在1993年上半年提出报告。输变电工程相应提出的设计

报告主要为：三峡水电站供电范围内的电力系统规划及其输变电有关输电方式，电压等设计要点；包括

规划方案、课题研究成果，投资的分类估算等。 

第三阶段：三峡工程单项工程技术设计。输变电工程相应提出的设计报告主要为：三峡水电站供电

范围内的电力系统设计(包括三峡水电站电力电量分配方案、各输变电工程建设规模等)；输变电单项工

程初步设计(包括相应的继电保护、安全稳定控制、通信、调度自动化、电费计测等，以下同。视具体

建设进度，较晚投产的输变单项工程初步设计纳入第四阶段)；包括初设成果、课题研究成果、投资的

分项估算等。 

第四阶段：三峡工程招标设计。输变电工程相应提出的设计报告主要为：各单项工程项目的招标设

计或初步设计；三峡工程枢纽工程的机电部分设计有关电力系统的配合资料；课题研究成果及各项投资

概算(或招标底标)。 

第五阶段：施工图设计。输变电工程相应提出的设计报告主要为：各单项工程的施工详图；课题研

究成果及各项投资概、预算。第五阶段与第四阶段的工作实际上将交叉进行。 

上述第三～五阶段的具体进度待三峡工程施工总进度明确后再进一步确定。 

(五)组织分工 

三峡工程输变电工程的整个设计由能源部负责，具体分工如下： 

1.能源部组织有关司、局、院组成协调领导小组，协助部领导负责整个设计工作的组织领导和重大

设计原则(或方案)的研究确定。 

2.具体设计任务由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组织安排，报部下达。有关电网调度、通信及自动化的设计工

作，由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商部电力调度通信局组织安排。具体科研任务，由科技司商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组织安排，报部下达。 

3.三峡水电站供电范围内的电力系统调度和以三峡为中心的大区域联网调度的规划设计，由部电力

调度通信局与规划设计总院共同负责并组织有关运行、设计单位进行。 

电力调度的管理原则、关系、体制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全国电力调度中心及其通信、自动化(包括

大区联网通信、自动化系统工程)的规划设计原则，以部电力调度通信局为主会同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组

织有关单位进行。 

三峡工程输变电工程的调度及其通信、自动化和继电保护等电力系统二次的规划设计，应与电力系

统一次的规划设计紧密结合，以部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为主，会同部电力调度通信局，组织有关单位进

行。输变电工程的具体二次系统设计，由工程所在的电管局主持并协调，所在的省电力局参加，由承担

该输变电工程的设计院负责设计。 

配合三峡水电站机电设计有关调度、通信及自动化的二次系统资料，由部电力调度通信局商电力规

划设计总院共同负责组织提供。 

4.为完成各阶段需要进行的重大科技课题(包括经济研究课题)，由协调领导小组根据部科技司、电

规院的安排，按择优原则，下达有关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有关电管局、省电力局进行。 

5.各有关电管局、省电力局、电力设计院的分工： 

(1)在华中电网区域内的三峡输变电工程规划设计(包括二次系统，下同)，由华中电管局主持协

调，由中南电力设计院负责，有关省电力局、中南水电勘测设计院参加并配合； 

(2)在华东电网区域内的三峡输变电工程规划设计，由华东电管局主持协调，由华东电力设计院负

责，有关省电力局、华东水电勘测设计院参加并配合； 

(3)在四川电网区域内的三峡输变电工程规划设计，由四川省电力局主持协调，由西南电力设计院

负责，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参加并配合； 

(4)三峡工程机电设计的电力系统配合资料，涉及华中、华东、四川部分的，分别由中南、华东、

西南电力设计院负责提供，由中南电力设计院汇总，并报电力规划设计院后向长办提供。 

6.三峡供电区与相邻的大区域联网的可行性及方案研究，可根据2020年及更长远的电力发展规划的

需要，由部综合计划司会同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等单位负责具体安排有关电力设计院进行，各电管局、省

电力局负责主持协调。 

(六)经费 

为保证上述各项设计工作的正常、及时、高水平地完成，必须保证经费的数额和及时到位并规定如

下： 

1.按三峡工程输变电工程总投资87亿元(1990年不变价)的1%作为集中控制的总额度，用于完成第三

节所列的各项任务的前期工作和相应的重大科技课题研究。 

各分项目及其具体年度的经费计划由相应负责承担的前期工作设计单位和课题单位编报给电力规划



设计总院、部科技司、调度通信局，经部三峡办和综合计划司综合平衡后，归口上报，申请纳入三峡工

程总的和分年度计划，批准后再下达执行。 

这部分经费应按三峡工程有关的概、预算规定，相应纳入各有关工程项目内。 

2.科研课题所得到的各项成果，三峡工程设计施工需要采用的，可视课题资金不同情况按无偿或有

偿方式转让；若三峡工程以外的工程需要采用，则一律有偿转让。 

3.单项输变电工程及全国电力调度中心工程(包括跨网通信、自动化系统工程)的设计费，另按部有

关规定，纳入各该单项工程概算及预算内。 

4.根据工作需要部领导临时批准的专项研究费用，由部三峡办、综合计划司通过调整年度计划或调

整集中控制的总额度，进行安排。 

(七)设计审查 

三峡工程输变电工程设计的审查，按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有关规定执行。在建设委员会未成

立并正式工作前，先由能源部归口审查，必要时报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审定。 

(八)附则 

1.本设计工作纲要经能源部审定，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后执行。 

2.本设计工作纲要的解释和修订，由能源部负责。 

3.能源部视工作需要，可制定本设计工作纲要的实施细则或有关附则，以保证设计及审查工作的顺

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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